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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立法解释
,

对于填补刑法制定时存在的漏洞
,

使现行刑法适应变化多端的犯罪现

象
,

保持和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

及时
、

有力地打击犯罪
,

保护国家
、

集体和个人的

合法权益
,

统一司法界和理论界的认识
,

具有重要作用
。

然而
,

在我国刑法学领域
,

对刑法

立法解释这一间题的关注尤嫌不够
。

为此
,

本文拟对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几个基本间题
,

作

一些初步探讨
,

作为引玉之砖
,

以求商榷
。

一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概念

刑法立法解释是立法解释的一种
,

而立法解释又是法律解释的一种
。

所以
,

要弄清什么

是刑法立法解释
,

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法律解释和立法解释
。

所谓法律解释
,

是对法律
、

条例
、

决定等条文的内容
、

涵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
、

术语
、

定义等所作的
一

说明
。

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更进一步地明了法律界限
,

明确卒法意图和条文具体
含义

。

作为法律解释
,

首先必须是在法律颁布实施 以后进行
。

如果法律尚未颁布实施
,

解释

就失去了对象
. ,

而且
,

只有在实施过程中才会发现法律规范所存在的间题
,

为了使广大人民

和司法工作者进一步明白立法意图和条文的具体含义
,

才有必要对其予以解释
。

法律解释还

必须是独立于规范文件之外而存在的
。

同一法律规范中具有解释性质的条款是该法律规范内

容的一部分
。

法律解释可分为有效解释和无效解释两种
。

有效解释 ( 或称有权解释
、

正式解释 ) 又可分

为立法解释
、

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种
。

所谓立法解释
,

从广义上讲
,

是指依法有权制定法

律规范的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关对法律所作出的解释
;
从狭义上讲

,

则专指国家立法机

关对法律所作的解释
。

由于立法解释所解释的法律不同
,

如既有对实体法的解释 ( 如刑法
、

民法 )
,

又有对程

序法的解释 ( 如刑事诉讼法
、

民事诉 讼法 )
,

因此
,

凡是 以开d法为对象的
,

由国家立法机关

或其常设机关对刑法的立法意图及条文的内容
、

涵义和所使用的名词
、

术语
、

定义等所作的

说明
,

就是刑法立法解释
。

根据 1 9 8 1年 6月 10 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 《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的 决

议 》 和 1 9 8 2年宪法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
,

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

确界限
,

或者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有关刑法司法解释的原则性分歧

而进行的解释
。

从刑法立法解释的概念可以看出
,

找国刑法立法解释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其他



任何机关都无此权力
。

最高人民法院只能就刑事审判工作中具体如何应用刑法的间题作出解

释
,

最高人民检察院只能就刑事检察工作中具体如何应用刑法间题作出解释
。

两高所作出的解

释不能涉及到刑法立法方面的问题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权只能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这是

因为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
,

它所拥有的立法解释权是宪法赋

予的
。

它对刑法的解释一旦公布实施
,

在效力上与邢法规范相等
,

全国上下得一体遵行
,

不得

违反
。

其有效性和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

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
,

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举

行一次例会
,

可以及时地对声践中提出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解答的刑法问题作出解释
,

这

与修改法律相比
,

在时间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本身
。

这里的
“
刑法条文

”
是 仅 指 《 刑 法 》 的 条

文
,

还是包括全部刑法规范呢 ? 我们认为
,

作为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的 a刑法条文
” ,

应是

全部邢法规范
,

即包括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

单行刑事法规
,

以及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

的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
。

这是因为
,

单行邢事法规
、

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 范 与 现行
《 刑法 》 一样

,

在实践中同样要得到严格的遵守执行
,

同样会产生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解答的间题
。

如果单行刑事法律或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本身就存在漏洞
,

或者在适用过

程中产生疑义
,

或者两高在解释上产生 了原则性的分歧
,

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有权机关作出解

释和决定
,

就势必影响法制的统一
,

有损于法律的威严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条件是实践中需要对刑法条文进一步明确界限
,

或者两高在刑法司

法解释上存在原则性分歧
。

由此可见
,

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 刑法条文
,

是先于解释而客

观存在的
。

刑法司法解释是最高司法机关对具体如何运用刑法所作的解释
。

显然
。

如果没有

刑法
,

就不会产生刑法解释上的分歧
,

也就无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之加 以解释了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目的是在不修改开d法的前提下
,

弥补刑法立法的不足
,

维护现行刑

法规范的威严
,

以及使司法机关和广大人民更进一步了解刑法条文的涵义
。

二
、

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立法
、

刑法司法解释的区别

为了正确而有效地进行刑法立法解释
,

有必要把刑法立法解释与易相混淆的概念—
刑

法立法
、

刑法司法解释加以区别
。

( 一 ) 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立法的区别

所谓刑法立法
,

是指制定
、

修正 ( 包括修改和补充 )
、

废除刑法的活动
。

刑法立法解释

与刑法立法的相 同之处就在于
: 刑法一经确定 ( 包括制定

、

修正
、

废除 )
、

刑法立法解释一

经作出和施行
,

其适用效力是同等的
,

任何机关团体
、

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反
。

但二者毕竟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其区别在于
:

( 1 ) 行使权力的主体不同
·

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
,

刑法

立法解释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刑法立法权主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

而单行

刑事法律或涉及刑法规范的非刑事法律的立法权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同时全国人大常

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
,

可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 补 充 和 修

改
,

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

( 2 ) 前提条件不同
。

刑法立法解释是因为刑法

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
,

或者两高在司法解释上存在原则性分歧
。

刑法立法解释依附

于现行的刑法规范
。

如果没有刑法规范
,

就不会产生适用上的疑义
,

也就无需进行解释
。

只

有在己有刑法规范
,

并对之产生疑义
,

或者需要对刑法规范的条文作扩充或缩小性的解释
,

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时
,

才能进行邢法立法解释
。

刑法立法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某些行



为有用刑法规范加以调整的必要
,

或者一部刑法制定出来并公布施行后
,

由于社会各方面条

件的变化
,

其中的某些条款 已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

应对这些条款作出修改和补充
。

比如 《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 、 《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 以及
“
传授犯

罪方法罪
” 的增设就说明了这一点

。

如果现行刑法规范已完全失去了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作

用
,

就应当废除而制定新的法律
。

这说明
,

刑法立法既可以变无为有 ( 制定刑法 )
,

又可以

变有为无 ( 废除刑法 )
,

还可以修修补补 ( 修改或补充刑法 )
。

而刑法立法解释则只能对所

制定的刑法
,

以及修改或补充的刑法条款进行解释
。

( 3 ) 目的不同
。

刑法立法解释的 目的

是为了进 一步明确刑法条文的界限
,

或者解决两高在司法解释上存在的原则性分歧
,

在不修

改刑法的前提下
,

’

使现行刑法条文具有更广泛
、

更长期的适用性
,

以弥补刑法立法的不足
,

维护现行刑法的威严
。

而刑法立法则直接追求更有效地打击犯罪
。

( 4 ) 程序不 同
。

刑 法 立

法解释只需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经过讨论作出决定
,

便可予 以公布
。

一经公布即具有法律

约束力
。

而刑法立法一般需要经过提出法律草案
、

讨论法律草案
、

通过法律
、

公布法律等四

个步骤
。

刑法立法在程序上要比刑法立法解释的程序复杂得多
。

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立法相

比要简便易行一些
。

( 二 ) 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区别

所谓刑法司法解释
,

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对刑法所作的解释
。

它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就刑法适用间题所作的审判解释
,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就适用刑法问题巩作的检察解释
。

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虽同属于有效解释的范畴
,

但其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
,

主

要表现在
:

( 1 ) 解释的主体不同
。

刑法立法解释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刑法司法解

释权
,

依法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

。

( 2 ) 解释的要求

不同
。

尽管二者都以刑法规范为解释对象
,

但刑法司法解释必须在立法原意的范围内对具体

运用刑法中所产生的问题加以明确和具体化
,

这种解释必须彻底贯彻立法原意
,

不得对刑法作

出修改或补充性的解释
。

而刑法立法解释则不但可以直接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条文作出

解释
,

还可以解决两高在司法解释中所产生的原则性分歧
,

而且还可以不改变现行刑法的条

文
,
而对其内容作出超出立法原意之外的解释

。

当然
,

这种超出立法原意的解释与立法上对

刑法条款的补充和修改是不同的
。

( 3 ) 解释的效力不同
。

刑法立法解释与所解释的刑 法 的

效力是 同等的
。

因此
,

它具有高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效力
。

刑法司法解释如果与刑法 立 法 解 释

相抵触
,

则应视为无效
。

如果就同一间题既有司法解释又有立法解释
,

则应以立 法 解 释 为

准
。

三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方式

所谓刑法立法解释的方式
,

是指对刑法进行立法解释所采取的表现形式
。

概括理论界的

见解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

( )l 在刑法立法时
,

为防止适用时发生疑义
,

插入解释性的条文
。

例如 《 刑法 》 第八十一

条至八十八条关于
“ 公共财产

” 、 “
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 、 “ 国家工作人员
” 、 “

重

伤
” 、 “

首要分子
” 、 “ 以

_

L
、

以下
、

以内
”
的解释等

。

( 2 ) 由国家立法机关一一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
法律草案的 说 明

”

中
,

对某些刑法规范和立法精神所作的解释
。

例如 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对于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草案 )》 的说明
,

也应认为是刑法立法解释的一种
。

( 3 ) 对刑法条款作补充规定
。

如 198 1年 6月 10 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 关于处理逃跑或者

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 》 ,
1 9 82 年 3月 8日通过的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

犯的决定 》 , 1 0 8 3年。月 2日通过的 《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 等
,

这些

决定对我国 《 刑法 》 中的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
,

同样也是立法解释的一种
。

对 这 种 方

式
,

也有这样表述的
:

即由立法机关另以其他法律专门加以解释
。

在我们看来
,

以上述几种方式作为刑法立法解释的方式均有不 妥 之 处
:

( 1 ) 在 立 法

时
,

为了确定本法里面重要用语的意义和范围
,

因而设置具有解释性质的条文
,

这对法律的

正确适用来说是有重要作用的
。

但是
,

我们不能因为它具有解释的性质
,

就认为 它 就 是 立

法解释
。

立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
,

必须具备法律解释的特征
。

在同一规范中设置的解

释性条文并不独立于刑法规范之外
,

这种所谓的解释亦非在刑法规范公布之后
。

而且
,

刑法

立法解释的 目的在于使刑法规范得到更加确实的实施
。

只有刑法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疑

义
,

才会产生解释的问题
。

比如 《 刑法 》 第 83 条对
“ 国家工作人员

” 的规定
,

如果在适用过

程中仍无法明了其范围
,

而人大常秀会对它进行解释
,

这就符合立法解释的特征
。

如果没有

己存的刑法规范
,

也就谈不上使刑法规范得到 更 加 确 实的实施
。

因此
,

在同一刑法规范里

面
,

采用 同样形式的条文
,

又于 同一时间被公布和实施
,

尽管它具有解释的性质
,

而它实际

上还是法律本文的一部分
,

是该法律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 `

它本身就是法律
,

不能把它看作

是立法解释
。

( 2 )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有制定
、

修改 基 本 法 律 的

权力
,

但对法律的解释工作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
。

再说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
“ 法律草案的说明

”
中所作出的解释

,

只是草案意义上的
,

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

因

为它所解释的法律尚未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公布实施
,

因此
,

这个时候的法律草案仅仅

是草案而 己
,

而不是法律
。

对它的说明与解释也只是对草案的说明与解释
,

而并非对法律的

解释
。

如采认为法律草案的说明便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立法解释
,

那是极不严肃的
。

同时
,

某

个法律草案的说明
,

往往是以人大常委会或法工委的某个负责同志的名义进行的
,

仅从该负

责同志的法律地位来看
,

也不应视为有效的立法解释
。

人大常委会或法工委的负责同志只是该

部门的行政负责人
,

他可 以召集会议
,

但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就某个法律间题进行 有 效不的 解

释
,
宪法明文规定

,

立铸解释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
,

解释作出后必须以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名义颁布
。

某个负责同志就某个法律草案的报告或说明显然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

比

如
,

我们不能把某负责同志在六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 修改

草案 ) )的说明 》 当作是有法律效力 的对该法的立法解释
。

( 3 ) 我国宪法第 67 条第 3项关 于 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的规定是
,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
,

对全国人民代 表 大 会 制

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

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 ” 上述条文第 4 项规

定
, “

解释法律
”

同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

由此可见
,

对法律进行部分的补充和修改与解

释法律不是一码事
。

对法律进行部分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刑法立法的范畴
。

就拿三个 《 决定 》

来说
,

它们主要是对一些犯罪的处刑标准
、

条文的适用范压L作了补充性的规定
,

而并非对刑

法条文作任何解释性的说明
。

同时还增设了一个新罪名—
“
传授犯罪方法罪

” ,

规定了一

个新的处罚原则—
“
加重处罚

” 原则
,

而这正是立法解释所不能解决的
。

如果认为对刑法

条文所作的补充规定属于立法解释的范畴
,

那么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 、 《 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 试行 ) 》 、 《 ’
护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 》 等等非刑事性法律中的刑法规范
,

同样也是对刑法有关条文的补充
,

是否 也应认为

是对有关条文的立法解释呢 ? 很显然
,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

我们认为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方式除避免采用上述这三种方式外
,

可以采用以下两种

方式
:

( 1 ) 解释
。

这里所谓的
“
解释

” ,

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实践 中提出的疑难问题作

的分析与说明
。 ,

全国人大常委会 《
一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 第一项规定
,

凡 关 于 法

律
、

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
,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
。

( 2 ) 决定
。

根 据

《 决议 》 的规定
,

对于最高人 民检察院和最高人 民法院就刑法适用问题的解释
,

如有原则性

的分歧
,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或决定
。

因此
,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存在原则性分歧的司法

解释
,

有权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决定采用审判解释或检察解释
。

四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原则

刑法立法解释一经作出与公布
,

就具有与刑法 同等的效力
。

它和刑法规范本身一样
,

直接

关系到正确定罪和正确适用刑罚
,

关系到人民的诸种
一

切身利益
,

稍不经意就可能铸成无法挽

回的大错
。

为充分发挥刑法立法解释在防止犯罪
、

打击犯罪
,

取得较好效益方面的作用
,

我

们认为
,

在制定和施行刑法立法解释时应坚持以下儿个墓本原则
。

( 一 ) 解释权的专属性原则
。

即刑法立法解释权只能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其他任何机

关
、

团体和个人都无此权力
。

这是因为刑法立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不一样
。

学理解释是从学理

角度对法律所作出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

它在法律」: 没有拘束力
,

不能作为适用法律的

根据
,
而刑法立法解释则不但具有法律拘束力

,

而且一经作出和施行
,

就
一

食接成为定罪量刑

的一种根据
。

因此
,

必须由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有权机关来行使这项权力
。

同时
,

刑法立法解

释虽然是一种解释
,

但它具有立法的性质
,

它不受刑法条文所表达的非原则的立法原意的制

约
,

有权对刑法规范的某些条款作补充或修正性的解释
。

因此
,

这种具有立法性质解释的权

力
,

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
。

凡应由立法解释来解决的问题
,

就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

去解决
,

更不能以学理解释代替立法解释
。

最近儿年来
,

就 曾出现过以司法解释侵犯立法和

立法解释权限的现象
。

比如
,

关于挪用公款公物以贪污罪论处
,

扩大某些经济犯罪的主体范

围
,
缓刑考验期内可以减刑等等的司法解释

,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刑法有关条文的原意
,

而这

些问题恰恰应
.

当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法律或制定立法解释来解决的
。

也就是说
,

对这

些问题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条文进行部分的修改或制定立法解释
。

这对于保证解释

的统一适用
,

维护刑法的权威
,

加强刑法规范的生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

( 二 ) 及时与慎重相结合的原则
。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明确刑法

条文 的界限
,

解决两高在司法解释上的原则性分歧
。

它可 以在不修改刑法规范的前提下
,

对

刑法规范的内容
,

涵义等作出超乎原意的解释
,

因此
,

在进行刑法立法解释时必须坚持及时

与慎重的原则
。

所谓及时
,

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实践中发生的有关刑法规范的疑义
,

确非司法解释所

能合法解决的
,

应迅速制定出正确可行的解释
。

由于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
,

刑法规范是不可

能一劳永逸地得到正确的执行的
。

一旦对刑法规范产生疑义
,

就应迅速对之作出反应
。

刑法间

题所牵涉到的是定罪与量刑的大问题
,

如果司法部 门对它发生疑义而又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

就会给整个刑事司法工作带来麻烦与困难
。

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例会
,

完全可

以作到及时地对实践中提出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的刑法问题作出解释
。



所谓慎重
,
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刑法立法解释时, 必须作到正确妥当

。
一方面

,

必须弄清弄准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间题
,

该间题是否必须通过立法解释才能合法解决
,
解释作出

有无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

另一方面
,

必须弄清所作出的解释是否合乎法理
,

是否切实可行
,

对这

些间题都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
,

刑法立法解释具有立法的性质
,

在制定时必须慎之又慎
。

( 三 ) 连续性和稳定性原则
。

所谓连续性
,

是指制定刑法立法解释时
,
所解释的内容应

与刑法规范总体内容有一定的衔接性和连贯性
。

因为刑法立法解释是在不修改现有 刑 法 规

范的前提下进行的
,

它只是对现行邢法规范内容和涵义的解释性说明
,
尽管解释可超出立法

原意
,

但在基本原则和总体内容上仍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

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法律的薄严
,

有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
,

不致授人以朝令夕改的把柄
。

所谓稳定性是指刑法立法解释一经作

出与施行
,

就应当保持相对长时期的适用性
。

ffll 法立法解释一旦施行
,
便取得与所解释的刑

法规范的同等效力
。

正如对法律不能朝令夕改
,

随意中断
、

废弃一样
,

对立法解释也不能视

之为儿戏
,

今天作这样的分析
,

明天又作那样的说明
。

当然
,
稳定不是绝对的稳定

,

而是相

对的
。
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

,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预先制定好一套一成不变的法律

规范来
。

作为刑法立法解释也是如此
。

因此
,

我们既要保持邢法立法解释的相对稳定
, 又要

根据实践中提出的间题
,

从实际出发
,

及时地进行刑法立法解释工作
。

( 四 ) 规范性原则
。

所谓规范性
,

是指在进行刑法立法解释时
,

解释用语必 须 明确 具

体
,

解释方式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

刑法解释的任务在于
,

针对司法实践的需要
,

把较为抽象原则的
、

易发生或己发生疑义

的刑法规定
,

加以明确和具体化
,

以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执行刑法
。

因此
,
解释时必须逻辑

严密
,

概念清楚
、

准确
,

表述观点要鲜明
,

区分界限要清楚
,

决不能模棱两可
,

似是而非
。

既然

是解释
,
就应让人易于理解和掌握

。

内容的表述应详细而确定
,

决不能作一些抽象
、

笼统的原

则性解释
。

就 《 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 》 所规定的
“
加重处

罚
”
而言

,

曾被解释为 “ 不是可以无限制地加重
,

而是罪加一等
,

即在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

判处
” 。

假设这个解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立法解释
,

司法实践中应当遵照适用
,

那么
,

作为

, 廿重处罚
”
内容的

“
在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判处

” 中的
“
格

”
到底是指什么呢 ? 是指 “刑

等
”
还是指 ` 刑种” 呢?这样解释是不符合规范性原则的要求的

,

如认为它具有法律的效力
,

那势必给司法实践带来新的混乱和困难
。

因此
,

在进行刑法立法解释时
,

必须注意解释用语

的明确和具体
。

所谓解释方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

是指对刑法进行立法解释
,

不应理解为是在同一规范

文件中设置解释性的条文
,

也不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或某个委员对 《 刑法 》 或单行

刑事法律或设有刑法规范的非刑事法律的草案的报告或说明
,

而应是在刑法规范生效之后对

其所作出的分析和说明
。

我们认为
,

上述儿个原则
,

对于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刑法立法解释的作用
,

保证刑法正确

有效地实施
,

是不可缺少
、
必须坚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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